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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３８号

为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刮泥机》等 ２０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刮泥机 （ＨＪ ／ Ｔ ２６５—２００６）
二、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吸泥机 （ＨＪ ／ Ｔ ２６６—２００６）
三、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凝聚处理设备 （ＨＪ ／ Ｔ ２６７—２００６）
四、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中和装置 （ＨＪ ／ Ｔ ２６８—２００６）
五、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自动清洗网式过滤器 （ＨＪ ／ Ｔ ２６９—２００６）
六、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ＨＪ ／ Ｔ ２７０—２００６）
七、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滤装置 （ＨＪ ／ Ｔ ２７１—２００６）
八、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法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 （ＨＪ ／ Ｔ ２７２—２００６）
九、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旋转式滗水器 （ＨＪ ／ Ｔ ２７７—２００６）
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单级高速曝气离心鼓风机 （ＨＪ ／ Ｔ ２７８—２００６）
十一、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推流式潜水搅拌机 （ＨＪ ／ Ｔ ２７９—２００６）
十二、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转盘曝气装置 （ＨＪ ／ Ｔ ２８０—２００６）
十三、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散流式曝气器 （ＨＪ ／ Ｔ ２８１—２００６）
十四、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浅池气浮装置 （ＨＪ ／ Ｔ ２８２—２００６）
十五、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ＨＪ ／ Ｔ ２８３—２００６）
十六、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电磁脉冲阀 （ＨＪ ／ Ｔ ２８４—２００６）
十七、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粉尘湿式除尘装置 （ＨＪ ／ Ｔ ２８５—２００６）
十八、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锅炉多管旋风除尘器 （ＨＪ ／ Ｔ ２８６—２００６）
十九、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中小型燃油、燃气锅炉 （ＨＪ ／ Ｔ ２８７—２００６）
二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湿式烟气脱硫除尘装置 （ＨＪ ／ Ｔ ２８８—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刮泥机 （ＨＣＲＪ ０５６—１９９９）
二、吸泥机 （ＨＣＲＪ ０５５—１９９９）
三、纺织印染废水电解处理设备 （ＨＣＲＪ ０５９—１９９９）
四、中和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６０—１９９９）
五、自动清洗网式过滤器 （ＨＣＲＪ ０６１—１９９９）
六、反渗透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６５—１９９９）
七、超滤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６６—１９９９）
八、化学法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 （ＨＣＲＪ ０６７—１９９９）
九、旋转式滗水器 （ＨＢＣ ２６—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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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单级高速曝气离心鼓风机 （ＨＢＣ ２８—２００４）
十一、推流式潜水搅拌机 （ＨＢＣ ２９—２００４）
十二、转盘曝气机 （ＨＣＲＪ ０５０—１９９９）
十三、散流式曝气器 （ＨＣＲＪ ０５１—１９９９）
十四、浅池气浮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５２—１９９９）
十五、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ＨＣＲＪ ０５４—１９９９）
十六、袋式除尘器用电磁脉冲阀 （ＨＣＲＪ ０４３—１９９９）
十七、工业粉尘湿式除尘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３９—１９９９）
十八、工业锅炉多管旋风除尘器 （ＨＣＲＪ ００１—１９９６）
十九、中小型燃油、燃气锅炉 （ＨＢＣ ３１—２００４）
二十、湿式烟气脱硫除尘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１２—１９９８）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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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散流式曝气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水污染治理委员会）。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散流式曝气器》（ＨＣＲＪ ０５１—１９９９）。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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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散流式曝气器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散流式曝气器的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水处理工艺中的曝气充氧散流曝气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ＧＢ ／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 ／ Ｔ ５８３６ ２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件

ＧＢ ／ Ｔ 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ＧＢ ／ Ｔ １２６７２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ＡＢＳ）树脂

ＣＪ ／ Ｔ ３０１５ ２—１９９３ 曝气器清水充氧性能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散流式曝气器

指空气通过一种中心进气管进入散流罩，由散流罩对气体进行两次切割后扩散到水中，并产生中

大型气泡的曝气器。

４ 分类与命名

４１ 分类

散流式曝气器按散流罩和中心进气管的材质进行分类。

ａ）散流罩和中心进气管采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ＡＢＳ）树脂为原料时，标记为 Ａ；

ｂ）散流罩和中心进气管采用硬质聚氯乙烯 （ＵＰＶＣ）为原料时，标记为 Ｐ；

ｃ）中心进气管采用钢质材料时，标记为 Ｇ。

４２ 命名

散流式曝气器的命名和型号用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表示。

ＳＢ — □ — □

散流式曝气器

材质标记，由两个字母组成，前一字母标记散流罩的材质，后一字母标记中心进气管的材质

散流罩直径，ｍｍ

示例：ＳＢ—ＡＡ—３００ 指散流罩和中心进气管材质均为 ＡＢＳ，散流罩直径为 ３００ ｍｍ的散流式曝气器。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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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  １ 散流式曝气器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５１  ２ 散流罩应采用 ＡＢＳ 或 ＵＰＶＣ原料，一次性注塑成型，原料性能应分别符合 ＧＢ ／ Ｔ １２６７２、ＧＢ ／ Ｔ
５８３６ ２ 的要求。

５１  ３ 散流罩厚度不应小于 ４ ｍｍ，无明显收缩及变形。

５１  ４ 中心进气管为钢质时，钢管壁厚不小于 ５ ｍｍ，并应在机加工后，对中心进气管进行镀锌或浸
涂树脂漆处理。

５２ 技术要求

散流式曝气器在标准状态下，其充氧性能应符合表 １ 的要求。
表 １ 散流式曝气器充氧性能要求

测试风量 ／（ｍ３ ／ ｈ） ４０ １０

充氧能力 ／（ｋｇ ／ ｈ） ≥０ ８ ≥０ ２５

氧利用率 ／ ％ ≥８ ≥８ ５

理论动力效率 ／［ｋｇ ／（ｋＷ·ｈ）］ ≥２ ２ ≥２ ５

注：曝气器测试水深为 ４ ５ ｍ；６００ 型测试风量为 ４０ ｍ３ ／ ｈ、服务面积为 ２ ～ ２ ５ ｍ２；４００ 型、３００ 型测试风量为

１０ ｍ３ ／ ｈ、服务面积为 １ ～ １ ２５ ｍ２。

５３ 使用寿命

散流式曝气器在正常使用时，其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５ 年。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散流式曝气器的外观采用目测检查。

６２ 散流式曝气器几何尺寸采用钢制直尺测量。

６３ 产品曝气性能测试按 ＣＪ ／ Ｔ ３０１５ ２ 进行，计算按本标准附录 Ａ进行。

６４ 散流式曝气器使用寿命的确定，由生产厂提供五家使用 ５ 年以上的用户，随机抽取两个用户调
查确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散流式曝气器出厂前应按照 ６ １、６ ２ 规定方法逐台检验，并应满足 ５ １ 规定的要求方准出厂。

７３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产品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新产品鉴定；

ｂ）当材料或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足以影响产品性能；

ｃ）连续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正常生产三年；

ｅ）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检验要求。

７３  １ 检验项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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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出厂检验全部项目；
ｂ）５ ２、５ ３ 规定的所有项目；
ｃ）原料供应商提供的材料检验报告。

７３  ２ 抽样方法

７３  ２  １ 应从不少于两个生产批次产品中随机抽样，抽样数不少于 １０ 台。
７３  ２  ２ 对抽样产品外观和几何尺寸检验后，再任选不少于两台产品进行充氧性能测试。

７４ 判定规则

７４  １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５ 章的相应规定。
７４  ２ 检验项目有任一项目不合格时，须加倍抽样检验，如仍不合格，即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散流式曝气器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照 ＧＢ ／ Ｔ ６３８８、ＧＢ ／ Ｔ １９１ 的有关规定执行。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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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散流式曝气器清水充氧性能的计算

散流式曝气器的清水充氧测试中的数据处理，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Ａ１ 液膜内氧传递微分方程式

ｄρ
ｄ ｔ
＝ ＫＬａ（ρｓ －ρ） （Ａ１）

其积分形式为：

ｌｎ（ρｓ －ρ）＝ ｌｎρｓ － ＫＬａ· ｔ （Ａ２）

式中：ρｓ———水中饱和溶解氧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与曝气时间相应的水中溶解氧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ｔ———曝气时间，ｍｉｎ；

ＫＬａ———曝气器在测试条件下的氧总转移系数，ｍｉｎ － １。

Ａ２ 标准状态曝气器氧总转移系数

ＫＬａｓ ＝ ＫＬａ·θ２０－ Ｔ （Ａ３）

式中：ＫＬａｓ———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氧总转移系数，ｍｉｎ － １；

ＫＬａ———测试水温条件下，曝气器氧总转移系数，ｍｉｎ － １；

θ———温度修正系数，１ ０２４；
Ｔ———测试水温，℃。

Ａ３ 曝气器充氧能力

ｑ ｃ ＝ ＫＬａｓ· Ｖ·ρｓ（２０） ＝ ０ ５５· Ｖ· ＫＬａｓ （Ａ４）

式中： ｑ ｃ———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能力，ｋｇ ／ ｈ；

Ｖ———测试水池中水的体积，ｍ３；

ρｓ（２０）———２０℃水中饱和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９ ０８，ｍｇ ／ Ｌ。

Ａ４ 曝气器理论动力效率

Ｅｐ ＝ ｑ ｃ ／ ＮＴ （Ａ５）

式中：Ｅｐ———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理论动力效率，ｋｇ ／（ｋＷ·ｈ）；
ｑ ｃ———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能力，ｋｇ ／ ｈ；

ＮＴ———曝气器充氧时所耗理论功率，即不计管路、风机、电机损失，只考虑曝气器充氧单位

时间所消耗的有用功，ｋＷ。
Ａ５ 由鼓风机供气的散流曝气器理论功率、氧转移效率 ＥＡ （或称作氧利用率ε）

按 ＣＪ ／ Ｔ ３０１５ ２—１９９３ 中 ９ ３ 和 ９ ４ 节规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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